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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约》适用的遵约机制  

关于执行《公约》遵约机制决定的意见 

红十字国际委员会(红十字委员会)提交  

 1. 2006 年《特定常规武器公约》第三次审查会议通过了关于遵约机制的决

定，设想举行一次缔约国会议，审查与履行《公约》义务有关的问题。红十字国

际委员会(红十字委员会)认为，这次会议将提供一个重要的机会，审查《公约》在

国家一级的运作和执行情况。 

 2. 在审查会议的筹备过程中，红十字委员会着重提到一些与国家执行相关的

问题，缔约国不妨在即将举行的遵约会议上审议这些问题。其中包括《公约》缔

约国为履行《公约》及其议定书而采取的行动，以及缔约国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审

查新武器合法性的机制。审查会议最后宣言也强调了这些问题，缔约国在宣言中

宣告，承诺充分执行《公约》及其议定书，并决心促请尚未这样做的各国就新武

器的合法性进行审查。1 下文概列了遵约会议可以审议的这些领域的具体问题。  

一、执行措施 

 3. 该工作领域包括缔约国为执行《公约》及其议定书并确保遵守其中的规定

而采取的措施和开展的活动。其中可以包括讨论和评价缔约国在若干领域开展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第三次审查会议最后宣言庄严宣告第 2段和第 17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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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种工作。为了便利这项工作，缔约国不妨在根据遵约决定正在审议的报告格式

中列入下列项目：  

(一) 《公约》及其议定书在多大程度上为其武装部队军事手册和培训课程

的一部分；  

(二) 向非军事人员宣传《公约》的任何方案、课程或文件；  

(三) 为防止和制止违犯《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》的国家立法的状况和

内容；  

(四) (除国家立法外 )，用以履行《公约》义务并确保遵守其议定书的各种

规章和政策；  

(五) 寻求或提供技术援助与合作方面的经验。  

二、审查新武器的合法性 

 4.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 (1977 年 )要求各缔约国查明它所研

究、发展、获得或采用的新武器、作战手段或方法的使用是否为国际法所禁止。

缔约国认识到了这种机制对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重要作用，因而将这个问题纳

入了政府专家小组讨论的国际人道主义法问题单。缔约国可以以政府专家小组的

工作为基础，并考虑列入一个关于“审查新武器的合法性”的项目，供下一次遵

约会议审议。除其他外，对这一项目的审议可以包括下列内容：  

(一) 由进行武器审查的缔约国介绍它们的审查机制；  

(二) 汇编这一领域现行做法资料的方法；  

(三) 促进建立或改进有关国家程序的方法，尤其通过严格和多学科的审

查，根据国家法律审查新武器的合法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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